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程序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先进行名称检索核定。预核准名称后，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行政许可申请书；

（二）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三）《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登记表》；

（四）变更后的律师事务所章程、合伙协议；

（五）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六）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及合伙人的律师执业证。

律师事务所取得设立许可后不满一年的，不得申请变更名称；但发生变更组织形式或分立、合并情形的除外。

第二十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后，原所的聘用律师按照变更执业机构的程序和要求换领新律师执业证书；原所公章、财务章逐级上交省司法厅封存、销毁，同时将更名后的律师事务所公章、财务章印模报市司法局备案。

